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医用织物洗涤服务采购项目用户需求

本项目的供应商特定资格要求：
（1）投标人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或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网上申报并获得登记编号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有效期内），投标时须提供《排污许可证》复印件或《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网上截图。（如国家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2）投标人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有效期内），投标时须提供《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复印件。（如国家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1、 [bookmark: _Toc132011951]项目基本概况
(1) 服务范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越秀院区、黄埔院区和其他指定地点。
(2) 服务要求：本项目包含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各院区的医用织物洗涤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医用织物的收送、洗涤、消毒、打包、简单缝补、运输；定制类工作服的RFID芯片缝制熨烫等。医用织物包含但不限于：职工用品（工作服、值班床上用品）、医院诊疗场所及诊治所需织物（床单、孔巾、包布、窗帘、隔帘、椅套、台布等）、以及病人用品（病人服、病房床上用品）。
(3) 服务时间
合同采购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采购金额达到合同金额时，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中标人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但所有补充协议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否则采购期自动终止。
合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全部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4) 服务标准
中标人必须按国家、行业的标准及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服务。如标准内容有矛盾时，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
2、 [bookmark: _Toc132011952]采购项目一览表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三年预估量，按实结算）

	1
	普通医用织物洗涤
	21700000件

	2
	定制款工作服洗涤
	18000件


3、 [bookmark: _Toc132011954]服务要求
（1） 收送、运输要求
1.按采购人要求，在指定时间、指定存放点收取污衣和送回净衣，并按要求完成交接，净衣需按要求做好分类标识并分类放置。
★2.普通医用织物须在收洗第二天、定制款工作服在收洗7个自然日按采购人规定时间全部送回，确保送洗数量与送回数量一致。数量不一致时，需注明预计返回时间。
3. 所有院区医用织物需分开收送和洗涤，确保各院区产品不送错、不混淆。越秀院区2次/天，黄埔院区1次/天。合同期内，如因工作需要增加收送地点和收送次数，中标人须无条件配合。
▲4.必须保证完成洗涤的衣物在清洗、打包、运输等全部过程中满足医院感染控制要求。
▲5.应结合采购人日常医用织物使用情况，按采购人要求，免费提供符合行业要求和医院感染控制要求、满足使用人周转需求的普通污衣袋和感染污衣袋给采购人使用。污衣袋要求应采用耐磨、耐用、防渗透的材质，不得有破损情况。
★6.做好运输车使用管理，确保运输车内不能同时存放净衣与污衣,将净衣全部卸车后才能放置污衣，每次卸完污衣后要对运输车辆进行清洁消毒处理及登记，次月5日前将上月登记表复印件提交采购人审核及归档。
（二）洗涤要求
1.医用织物的洗涤流程应按照WS/T 508-2025《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标准执行，洗涤效果符合GB 15982-2012《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 15979-2024《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和WS/T 508-2025《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标准》等卫生要求。如标准有更新或补充的，则按照国家最新要求标准执行。
▲2.根据采购人医用织物的材质、受污染程度、感染病种等选择合适的消毒、洗涤方式和流程，包括洗涤剂、温度、时间、消毒、烘干、熨烫、折叠等。
3.洗涤前应对所有医用织物进行复核检查和金属检测，有遗留物品的须将遗留物品妥善保管，交还采购人。
★4.按采购人要求，将医用织物分职工医用织物、专科（手术室和消毒供应室）被服、病人被服三类，分开洗涤、消毒、烘干、分拣、质检、折叠、分类打包及缝补，防止交叉感染。
   ★5.定制工作服须单独洗涤、单独熨烫、单独打包。（投标人提供书面承诺函，加盖投标人公章）
▲6.洗涤后医用织物必须洁净、无污渍、无异味、无异物残留等，满足采购人使用要求。
 （三）打包、质控要求
★1.洗涤后的织物需按采购人要求折叠、分类按指定数量捆扎（服装类产品10件/捆，其他医用织物类产品5-20件/捆）、分类打包，在每个打包袋外显著位置以吊牌方式标记织物名称和数量，并确保标注信息与实物一致。
2.根据采购人提供的报废标准挑拣拟报废医用织物，并按照采购人规定时间每周一次集中送回，由采购人统一报废处理。
▲3.对有缝补价值的医用织物提供免费缝补，无偿对缺失纽扣或损坏纽扣的补充和更换，缝补材料的颜色、款式应与原材料基本相符，并确保缝补处美观、结实，不影响原用途。
4.所有要求熨烫的织物要求熨烫后确保平整、无明显皱褶、无双重折痕和不规则烫痕等，所有熨烫产品单独打包。
▲5.根据采购人要求无偿提供部分产品（除定制款工作服以外产品并不超过全部洗涤量的20%）的熨烫、打包服务。
▲6.中标人应每个季度提交一份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医用织物消毒合格检测报告及生产环境场所卫生合格检测报告给采购人审核及归档。

（四）人员要求
★1.中标人按采购人要求配备相关人员协助采购人开展工作，并全权负责其所派驻员工的行为管理，按国家相关法履行员工管理义务。派驻人员：越秀院区不少于2人，黄埔院区不少于1人，合同期内如有新增收送地点，新增地点驻场人员按越秀床位配比配置相应人数。要求具备1年（含）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的固定人员协助完成职工医用织物出洗前清点核对工作，工作时间由采购人根据工作安排确定，每天工作时长不少于4小时。项目负责人：1名，要求具备2年（含）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负责跟进所有洗涤服务。如需调整工作人员，应至少提前10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取得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方可执行。
▲2.中标人负责织物从指定地点到运输车之间的搬运工作，需派满足各种要求的足够数量人员。
3.派驻人员及输送人员必须穿着工作服、做好必要的防护并佩戴工牌，按照医院感染相关要求开展工作。
（五）其他
★1.中标人须配合采购人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与应用的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免费提供缝制RFID芯片、加装RFID医用织物的洗涤与分拣、数据系统同步、系统录入登记、系统接口开发等，投标人不得因此额外加收费用。
▲2.中标人按采购人要求提供相关洗涤数据，包括但不限于：二次送洗数据、两院区洗涤量数据、两院区洗涤明细清单等。
3.服务期间，中标人须配合采购人关于配送服务和清单产品相关问题的整改，并提交反馈报告。中标人须于次年1月15日前向采购人提交上一年度服务总结报告。 
4.医用织物洗涤、运输过程中如出现影响采购人使用的问题，中标人应在发现问题后1小时（含）内通知采购人并给出处理方案，4小时（含）内处理完成。
（六）应急方案
[bookmark: _GoBack]对突发事件，如停水、停电、交通管制、人员管控、车辆损坏、设备故障以及因故暂停服务或暂时减少服务量等，需具有相对应的应急预案、应急措施、调配人力和物力的方案等，以保障服务期内服务的顺利进行。
4、 验收标准
1. 洗涤后医用织物洁净、无污渍、无异味、无异物残留，熨烫平整、挺括，外观无变色、串色、脱色。
2.验收应在采购人和中标人双方共同参与下进行，中标人收取污衣和输送净衣均需做好分类标识及数量登记。采购人和中标人对织物数量进行核对，确认与登记情况一致后，完成医用织物交接，中标人和采购人双方均需在交接单上签名确认。
五、服务质量考评要求
1.服务期间，中标人须配合采购人关于合同履约过程相关问题的整改。
2.服务期间，采购人每半年进行满意度调查，同时严格按照项目服务质量考评办法对中标人进行考评（按自然年进行考评，考评为百分制，每半年考评一次）按考评产生的扣罚费用从考评当月结算货款中扣减，不足部分从履约保证金中扣减。两项考核同时评价，其中任何一项低于考核标准，都产生扣费费用，扣罚标准如下：①考评80分以上，不进行扣罚；②考评为80≤A＜85分的，扣罚中标人服务费用1000元；③考评为75≤A＜80分的，扣罚中标人服务费用2000元；④如考评低于75分的，扣罚中标人服务费用3000元。合同期内累计三次考评得分在70分以下，视为中标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相关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六、结算及付款方式
1.结算方式：按中标单价×月实际服务数量结算当月洗涤服务费用，中标人须在每个月5日前向采购人提交上月洗涤明细结算清单，如中标人未能按时提交的，顺延至下月结算一并办理。
2.付款方式：采购人收到中标人上月洗涤明细结算清单后，按合同约定的单价，确认该月的实际洗涤数量、金额，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有效发票且项目满足合同支付条件的，10个工作日内将当批货款支付至乙方账户，如不满足支付条件的，乙方须按甲方要求完善，直至满足支付条件，甲方在10个工作日内将当批货款支付至乙方账户。

